
“福建助学”系统操作

学生使用说明



写在前面
    1、“诚信”在APP认定过程中价值千金。困难生认定无需地方盖章证
明，以学生承诺为主，彰显信用价值。请勿留下不良信用记录，互联网有
记忆，信用有档案。
    
    2、“负责任”在APP认定过程中价值千金。成人的社会只有“我负
责”，少说“我以为”、“不小心”。 APP的系统不稳定，问题多，辅导
员以及各级审核工作量大。所以，请负责任地看好每一项说明，负责任地
提交每一项材料，这也是一种能力。



总体要求
    
    1．严格对照以下说明，提供相应材料并拍照上传，不再由地方提供盖章证明。

    2．系统提交的材料照片必须：（1）相关照片替换次数有限，请谨慎上传。（2）
图片文件大小：1M左右；（3）拍摄角度：必须自上而下正面、平行、近距离拍照，
类似复印一样，请勿斜拍；（4）拍摄质量：照片必须清晰，相关材料的时间、印章、
人员信息应完整清楚。（5）相关证件或复印件上要有公章、姓名等个人基本信息，
否则无效。（6）所提供的证明必须与选项相符，否则按照无效处理。

    3．所有工作严格按照通知时间节点进行，除非系统问题，否则一旦逾期，错过
认定时间造成无法认定，后果自负。





应用市场下载“福建助
学”APP4.0.9版本，使用学
生本人手机号完成注册，然
后登录。

（1）如在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无
法找到，可去应用宝等第三方应
用市场下载APP。
（2）去年的用户无需重新注册，
但必须先将旧版卸载或升级至最
新4.0.9版本，方可使用。



学生可通过OCR识别
或手动录入实名认证
信息，务必确认识别
是否准确，若识别错
误可手动修正。

注意：
1、学生使用本人身
份证实名。
2、务必核对确认姓
名、身份证号识别准
确无误。



进入“国家资助”
页面，点击“家庭
经济情况信息采集”
模块，进入填报申
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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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黑板了，

    认真点！

        下面进入核心内容，

          记住：诚信！负责任！



学生进入“大学生资料卡”逐
项填报申请信息。



4.1“个人信息”核对

（1）核对个人信息，并将手机号码修
改为学生本人的手机号码！

（2）民族信息错误可忽略，其他信息
如果有误，请联系辅导员。



4.2进入“家庭成员”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家人情况】

（1）家庭人口：以户口簿和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为准，且学生本人不
计算在内，系统设置不超过5人。父母、未婚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可
计入。爷爷奶奶、已婚兄弟姐妹、外公外婆等其他主要社会关系不计
入家庭人口数（该算法与去年略有不同）。家庭人口数与家庭成员信
息在逻辑上要一致。

例子：
①户口簿只有母亲和学生本人，父亲和弟弟在其他户口簿，但实际是一个家
庭人员，那么要将父亲和弟弟计算为家庭成员。
②叔叔或其他非直系亲属在学生的户口簿内，但其独立生活，那么不可以算
为家庭成员。

③户口簿包括父、母及学生3人，但父母离异或者父亲失联，学生与母亲居
住，那么只能将学生母亲一人计为家庭成员。
④父母离异，母亲、学生和外公外婆同住，也在同一户口本上，外公外婆不
计入学生家庭人口数。
⑤孤儿由他人收养，可将监护人计入家庭人口数。



4.2进入“家庭成员”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家人情况】

（2）家庭成员：学生本人信息不填，只需填其他家庭成员的
信息。所填人数不含本人，应与家庭人口数在逻辑上一致。
不在系统所显示的成员关系列表内的成员不能算入家庭成员。
学生若为孤儿，可选择填写自己个人信息，关系选择“本人”
即可。

（3）家长手机号：准确填写。

（4）家庭人均年收入：完善家庭成员信息之后，由系统自动
计算生成。无需填写。



4.2进入“家庭成员”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特殊情况】
（1）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填“无”或据实简要描述，应注明事
件发生的年月和具体情况。如：2019年7月遭受台风，家中房屋倒塌。

（2）家庭遭受突发意外情况：填“无”或据实简要描述，包括突发
疾病、意外事故或变故等，应注明事件发生的年月和情况。如：2019
年3月某某车祸重伤。

（3）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填“无”或据实简
要描述。如某某残疾、某某年迈，心脏病无法劳动。所谓年迈一般指
祖辈（爷爷奶奶等），非学生父母（除非个别特殊情况）。

（4）家庭成员失业情况：填“无”或据实简要描述。应为“失业”，
而非自己主动放弃就业。

（5）家庭欠债情况：填“无”或据实简要描述。应注明欠债年份、
原因和金额。如2019年因旧房改造欠债2万元。欠学费或者生源地贷
款不计入欠债范畴。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根据自身家庭经济困难类型选择：①城市低保家庭、农
村低保家庭、②特困供养人员子女、③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现称为脱贫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边缘易致贫家庭）、 
④残疾（学生本人）、⑤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⑥孤儿、
⑦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子女、 ⑧ 因公牺牲人员子女、⑨残疾
家庭子女、⑩其他。

（2）①- ⑨类型均需上传材料照片，选择“⑩其他”则无需  
     上传照片。

（3）此处类型选择务必实事求是，精准无误，一旦选择了 
     ①- ⑨类型但又无法提供相关材料的，会影响后续认定。

（4）各种类型需要提交的材料详见以下说明。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此处可由辅导员提供名单截图材料，
由学生上传系统即可。
（2）不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必须同时提供以下2份材料并拍照
上传系统。①2021年度最新的低保证（全部页面）；如果低保证未年检
（日期非2021年），还需附上银行发放2021年度低保补贴的存折或流水
单，存折或流水单上应体现账户持有人信息。②学生手写书面情况说明，
如：本人家庭于2021年认定为低保家庭，特此说明。以上信息承诺属实，
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签名：某某某，****年**月**日。
（3）省内学生如果父母享受低保，但是不在上级下达的名单当中，可
以提供父母身份证号码，由学校通过“福建省比对系统”查询信息，出
具材料作为证明。
（4）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低保家庭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经济困
难类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无效证明】（1）只有过期低保证；（2）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
（3）仅有银行流水单无其它任何证明的；（4）未体现“低保”字眼的
银行流水单。（5）低保证为学生爷爷奶奶，且学生信息未在低保证上。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此处可由辅导员提供名单截图材料，
由学生上传系统即可。

（2）不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必须同时提供以下2份材料并拍照
上传系统。①扶贫手册（全部页面，复印件加盖扶贫办公章），或者加
盖扶贫办公章的精准扶贫明白卡，扶贫手册上应有学生或家长信息；或
者地方乡村振兴部门提供的材料，材料上应有学生或家长信息。②学生
手写书面情况说明，如：本人家庭于****年认定为建档立卡家庭，特此
说明。该信息承诺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签名：某某
某，****年**月**日。

（3）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经
济困难类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无效证明】（1）村（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2）未加盖
扶贫办公章的扶贫手册复印件或明白卡复印件；（3）扶贫手册中无学
生或家长信息。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此处可由辅导员提供名单截图材料，
由学生上传系统即可。

（2）不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必须提供学生本人的残疾证（全
部页面），并拍照上传系统。

（3）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残疾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
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无效证明】其他类型证明均无效。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提供家庭成员（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非学生本人）残疾证，以及
该成员与学生的关系证明（该家庭成员户口簿内页等），并拍照上传。

（2）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该类型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经济困难
类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无效证明】其他类型证明均无效。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此处可由辅导员提供名单截图材料，
由学生上传系统即可。

（2）不在上级下达的名单中的学生：必须同时提供以下2份材料并拍照
上传系统。①孤儿证或者民政部门、福利院提供的书面证明。②学生手
写书面情况说明，如：本人为孤儿，特此说明。以上信息承诺属实，如
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签名：某某某，****年**月**日。

（3）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孤儿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类
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无效证明】其他类型证明均无效。
【特别说明】属于孤儿的学生填报家庭成员时，可选择填写自己个人信
息，关系选择“本人”即可。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必须提供以下2份材料并拍照上传系统。
①相关证件（文件）或退役军人（公安、应急）厅提供的名单。
②英烈等人员与学生为法定监护人、被监护人关系的证明，如
户口簿等。

（2）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该类型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
经济困难类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必须提供以下2份材料并拍照上传系统。
①发放定期抚恤凭证（银行存折或银行流水单，存折或流水单
必须要体现账户持有人信息）或退役军人厅提供名单。
②优抚对象与学生为法定监护人、被监护人关系的证明，如户
口簿等。

（2）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该类型学生：请选择“其他”家庭
经济困难类型，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4.3进入“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属于“其他”类型的，无需上传材料照片，进入后续量化测评项目。



4.4进入“学生本人情况”填报信息

（1）身份证地址：根据身份证地址选择填报。

（2）户籍地址：根据户口簿选择填报，一般填写生源地地址
（如因入学迁户口到厦门的，也应填报原生源所在地地址）。

（3）通讯地址：“详细通讯地址”和“详细地址”可以是学
生在校通讯地址，也可以是家庭通讯地址；“家庭住址”填家
庭地址。

（4）其他信息：“电子邮箱”填学生本人邮箱，“联系人姓
名”和“联系人电话”为家长信息，不能填学生的。



4.4进入“父母收入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l 父母职业：请按照选项类型，据实选择父母职业。

l 家庭成员劳动能力：请按照选项类型，据实选择。
【有效证明】（1）1-2级伤残必须提供残疾证（能清楚显示残疾人姓名
身份证号信息、残疾等级的页面即可）；（2）3到4级残疾或有一定劳
动能力：无需上传证明照片。（3）身体不健康导致劳动能力受限或完
全丧失的，应提供医疗病例证明（字迹必须清楚写明病因）。（4）离
异、失踪（联）或去世的，可提供离异证明、死亡证明或者加盖死亡注
销的户口页等。（5）如无以上证明，可以手写情况说明，承诺真实性。
【无效证明】字迹潦草无法看清内容的病例、所提供的材料未能有效证
明所选选项的、未加盖印章的材料等。

l 除父母外其他家庭成员劳动能力
【填报说明】“其他家庭成员”是指除父母和学生本人以外的其他家庭
成员情况。非家庭成员不得填报。相关材料要求同上。



4.4进入“家庭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包括不动产拥有情况、房屋贷款及借款情况、房
租收支情况，据实填报。

（1）非义务教育阶段就学人口：就读小学、初中属于义务教
育阶段，不得统计；其他学段的家庭成员就学人数（含学生本
人）应计入其中。

（2）需要家庭抚养的18岁以下人口：据实填写。（学生本人
如已满18周岁不填写）

（3）家庭需要赡养的无经济来源人口：是指父母需要赡养的
无经济来源的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父母自身不得
计入其中。



4.4进入“家庭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所指医疗支出必须为近两年的（2019年至今），其他时间
不得计入。

（2）医疗支出费用为“个人承担”部分，不含医保统筹支付等。

（3）有效材料为：医疗票据、住院费用清单、缴费记录凭证等。
材料应体现姓名、时间、金额或疾病名称等。

（4）支出对象与学生的关系证明（如户口簿等，如果前面有上
传过，此处可无需再传。）

（5）如为慢性病，长期自行购买药物且金额较高的，无住院治
疗的，可附购药凭证，且至少必须提供3个月购药凭证，并上传
材料。



4.4进入“家庭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属于国家规定的36种重大疾病：(1)恶性肿瘤；(2)急性心肌梗塞；(3)脑
中风后遗症；(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5)冠状动脉搭
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
尿毒症期)；(7)多个肢体缺失；(8)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9)良性脑
肿瘤；(10)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11)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12)深度昏迷；(13)双耳失聪；(14)双目失明；(15)瘫痪；(16)心脏瓣
膜手术；(17)严重阿尔茨海默病；(18)严重脑损伤；(19)严重帕金森病；
(20)严重Ⅲ度烧伤；(21)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22)严重运动神经元
病；(23)语言能力丧失；(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5)主动脉手术；
(26)多发性硬化症；(27)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28)植
物人；(29)系统性红斑狼疮；(30)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型糖尿病)；
(31)原发性心肌病；(32)重症肌无力；(33)急性坏死性胰腺炎；(34)坏
死性筋膜炎；(35)终末期肺病；(36)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4.4进入“家庭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1）必须为近两年受灾程度较重或较大变故，超出两年不算。
（2）家庭受灾的可以上传家庭相关的受灾照片、新闻媒体报道
截图。
（3）家庭变故的可以上传由司法机关出具的意外事故证明（如
交警部门的车祸证明）、突发重大疾病证明等。
（4）变故人员与学生的关系证明（如户口簿等，如果前面有上
传过，此处可无需再传。）
（5）如无其他有效证明时，可以由学生手写情况说明承诺事实，
拍照上传。

【无效证明】未体现变故人员信息的证明材料、受灾或变故时
间为两年之前的。



4.5进入“获助贷勤工俭学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填报说明】
（1）获得过的资助项目包括：生源地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学费减免、校内勤工助学、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等。
（2）提交的材料：所上传材料无需每一项都提交，只要能证明所选择的
选项即可。优先考虑学生自身能够提供的证明材料。
    曾获得过一项资助：有第（1）条所列的其中任何一项就可以认定为
受过资助。比如，当学年办理过生源地助学贷款，即可认定“曾获得过一
项资助”。无需每一个资助项目的证明材料都提交。

  连续三年受过资助：连续三年有受过第（1）条所列的某一项或某几
项资助项目的就可认定为受过资助。比如连续三年办理过生源地助学贷款，
即可认定“连续三年受过资助”。如第一年办理过助学贷款、第二年获得
国家助学金、第三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也可以认定为“连续三年受过资
助”。

  连续五年受过资助：连续三年有受过第（1）条所列的某一项或某几
项资助项目的就可认定为受过资助。



4.5进入“获助贷勤工俭学情况”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有效证明】
    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截图、贷款受理证明、贷款合同、放款凭证。以上
材料必须体现姓名、时间，有一份就可以。
    国家励志奖学金：提供证书照片。
    国家助学金：有以下其中一项就可以： ①银行流水单（必须体现姓名、时
间）；②学生个人手写承诺说明书（时间、受助项目、手写签名等，仅限在我
校就读期间获得的，其他学段获得国家助学金的，由辅导员根据实际情况审核
认定）。
    困难生认定：困难学生认定名单、认定表、学生个人手写承诺说明书（时
间、认定情况、手写签名等，仅限在我校就读期间获得的，其他学段通过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的，由辅导员根据实际情况审核认定）。
    校内勤工助学：有以下其中一项就可以： ①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录用公示名
单截图②校内勤工助学酬劳补贴发放流水截图③学生个人手写承诺说明书（时
间、勤工情况、手写签名等，仅限在我校就读期间进行的，其他学段的，由辅
导员根据实际情况审核认定）。校外兼职不能算。

【无效证明】银行转账手机短信、受助银行卡照片、提供的证明材料的
时间与对应选项不符的、未体现受助学生信息的材料，以及水滴筹、轻
松筹、专业奖学金等不能算为受过资助。



    
    学生依次填写完成后，资料卡各子模块显示“已完成”，
此时可点击提交。提交后申请信息上传至教师后台端。

特别强调：

（1）一定要在学校通知的结束时间之前完成提交；

（2）为了防止系统故障，在相关材料准备清楚后，及时填
报提交。别非要耗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然后，可能
就没有后来了。



人生最终能走多远或许无法预料，唯

一可以把握的是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THANK YOU!


